关于广西远洋金象大数据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重整投资人预招募的公告

2025年9月1日，南宁市良庆区人民法院作出（2025）桂0108破申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对广西远洋金象大数据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2025年10月14日，南宁市良庆区人民法院作出（2025）桂0108破申9号《决定书》，指定广西新成玺破产清算有限公司为管理人。为最大化债务人资产价值，提升债权人整体清偿率，探寻债务人重整、资产重组及资产处置最优路径，管理人经报请良庆区人民法院同意，现面向社会公开预招募意向投资人，诚邀有实力、有资源的市场主体参与本次投资。
一、债务人基本情况
（一）企业基本信息
远洋公司成立于2017年11月30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108MA5MXHD05Q，法定代表人黄伟，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且已全额实缴，企业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登记状态为歇业，注册地址为南宁市良庆区凯旋路11号电商小镇8栋E部分，国标行业为互联网生活服务平台。公司股东为天津远屹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股70%，实缴出资700万元，实缴日期2018年1月1日）和南宁象腾投资有限公司（持股30%，实缴出资300万元，实缴日期2018年1月1日）。
经营范围涵盖互联网数据服务、信息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计算机技术服务、数据库服务和管理、信息技术及电子产品的技术开发咨询服务、资产管理及企业管理信息咨询服务（除专项规定外）、房地产开发（凭资质经营）、商品房销售及租赁等。
经营现状：债务人目前处于歇业状态。
（二）资产情况
管理人接管了远洋公司账本、会计凭证、财务报表若干册。资产概况，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债务人主要资产包括不动产、动产、应收款项等。
1、不动产情况
经现场核查及信息核验，公司名下不动产明细如下，其中部分资产未办理产权登记：
（1）保安室一间；
（2）办公楼一栋；
（3）机房一栋；
（4）主机房一栋；
以上四项不动产均未办理不动产权证书，无产权登记信息。评估价值为：124,919,826.00元。
（5） 工业土地一宗：权证号为桂（2019）南宁市不动产权证第0019274号，土地总面积45778.99平方米，土地规划用途为工业用地，产权登记完整。评估价值为 21,882,835.00元。 
2、 动产
（1）机器设备84项，评估价值为：59,299,486.00元。
（2）办公设备：包含电脑、打印机、空调等日常办公配套设备若干。
3、应收账款
根据审计评估结果显示，远洋金象公司应收款情况共计3家，金额总计201236530.15元。
（三）负债概况
截至本公告发出之日，共有15位债权人向管理人申报债权，申报债权总金额为890,821,222.52元。管理人确认的债权共计754,685,427.74元，其中包含普通债权184,188,667.86元，担保债权345,056,357.75元，税务债权679,475.57元，职工债权1,926,288.87元，劣后债权223,834,637.69元；
（四）审计评估初稿
1、根据《广西远洋金象大数据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初稿》载明，截至2025年9月1日，远洋金象公司资产清查审定数为 613,732,863.26元，负债清查审定数为 533,627,100.84元，所有者权益清查审定数为80,105,762.42元。
2、根据《广西远洋金象大数据有限公司评估报告初稿》载明，截止2025年9月1日，远洋金象公司破产清算条件下，评估的总资产快速变现价值 34,490.85万元；总负债快速变现价值 53,362.71万元；股东全部权益快速变现价值 -18,871.86万元。
二、招募目的
本次为重整投资人预招募，旨在筛选优质意向投资人，后续根据意向投资人尽调及洽谈情况，依法推进清算转重整、共益债投资、资产打包处置等工作，实现债务人资产盘活与债权人利益最大化。
三、招募方案
（一）意向投资人资格条件
1、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无失信被执行信息；
2、拥有足够的资金实力及支付能力，能够按期足额支付投资款，具备与投资标的相匹配的行业资源、经营管理能力；
3、商业信用良好，财务状况稳健，无到期未清偿债务，未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4、两个及以上主体可联合报名，但需明确牵头方及权利义务；
5、管理人及法院认为应当具备的其他条件。
（二）意向投资人报名事宜
1、报名期限：自2026年6月17日起至2026年7月18日18:00 止（逾期不予受理）。
2、报名方式：现场提交 / 邮寄提交纸质版材料（一式3份），同步发送电子版至指定邮箱。
3、报名地址：南宁市青秀区金浦路16号汇东国际F1803.
4、联系人：黄杰，联系电话：15878110111 
5、电子邮箱：245573317@qq.com（发送电子邮箱请电话提醒）。
6、报名材料清单
（1）投资意向书；
（2）意向投资人的主体资格材料，包括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原件、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代理人的授权委托书及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及联系方式确认书；
（3）意向投资人简介材料，内容应当包括投资人基本信息、主营业务、资质证书、业绩、资产负债、财务状况与资金实力说明等；
（4）意向投资人本身以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无重大违法行为，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或被采取限制高消费措施的承诺函，并提供意向投资人的信用报告（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出具企业信用报告+信用中国网打印查询结果）；
（5）意向投资人的董事会、股东（大）会等决策机构同意对破产企业进行意向投资的决议文件（可提供复印件）；
（6）保密承诺书；
（7）投资方案或投资设想（格式自定），内容应围绕投资报价、资金安排、资金来源、重整（交易）形式、债务清偿方案（包括但不限于偿债资金来源、数额、期限或担保条件等）、经营方案、后续投资方案等编制。意向投资人应注意投资方案应具有可行性且能够得到有效执行。
（三）尽职调查保证金规则
1、意向投资人资格审查通过后，可向管理人提出尽职调查申请，如需管理人提供相关详细资料如财务资料、债权申报及审查情况等，须在提出尽职调查5日内缴纳尽调保证金人民币10万元至管理人指定银行账户，管理人将在资料整理完毕后提供。
2、如意向投资人在尽调工作完成后选择不参与本案重整的，管理人在意向投资人提交书面申请后五个工作日内无息退还；
3、如意向投资人在尽调工作完成后，决定参与本案重整的，该尽调保证金转为等额投资保证金；
4、如意向投资人存在提供虚假材料、泄露商业秘密等违反保密承诺的行为，管理人有权没收尽调保证金。
5、尽调保证金应缴纳至以下管理人账户：
户名：广西远洋金象大数据有限公司管理人
账号：8113001013600305543
开户行：中信银行南宁枫林路支行
四、预招募流程
1、报名登记：意向投资人应在本公告规定的报名期限内，向管理人提交报名材料，完成报名登记。
2、资格审查：管理人对报名主体提交的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审查通过后，通知符合条件的意向投资人。
3、尽职调查：通过审查的意向投资人如需尽职调查，在签署保密协议并缴纳尽调保证金后，管理人向其开放债务人相关资料，配合开展尽职调查工作，尽调期限、方式由双方另行约定。
4、投资方案：通过审查的意向投资人应在管理人指定期限内，提交书面投资方案（包括投资金额、支付方式、经营方案、债权清偿安排等核心内容）。
5、遴选：管理人将结合意向投资人资质、资金实力、投资方案等综合因素，遴选优质意向投资人，开展后续商务洽谈，确定合作框架。
6、清算转重整：根据洽谈结果，管理人依法推进清算转重整、签订投资协议、资产处置等相关工作，全程接受法院监督及债权人监督。
[bookmark: _GoBack]五、重要声明
1、本次重整投资人预招募为意向招募，本公告不构成要约，亦不构成投资协议或承诺，管理人有权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中止或终止本次预招募工作，无需承担法律责任；
2、管理人不对债务人资产、债权债务等信息的完整性、准确性作出任何担保，意向投资人应自行开展尽职调查，独立判断投资风险，自行承担投资损失；
3、本次重整投资人预招募全程接受人民法院、债权人会议监督，相关规则最终解释权归管理人所有；
4、意向投资人参与本次预招募所产生的一切费用，均由投资人自行承担。
特此公告！


广西远洋金象大数据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6年6月17日

